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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　灾害（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）等级评定有利于灾害分级管理。本文选取直接经济损失

相对值（直接经济损失／人均 ＧＤＰ）、死亡人数、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数、转移安置指标（转移安置人

数×平均安置时间）等灾情指标，给出自然灾害等级划分方案，初步建立统一的自然灾害灾度计算

模型，通过具体灾例验证本模型适用于地震、洪涝和台风等灾害的等级评定；在此基础上给出灾度

计算模型的一般表达式，并将其推广应用到人为灾害（如生产安全事故等）的分级与评价；讨论目

前生产安全事故等级评价标准的不足之处，选取死亡人数、重伤人数、轻伤人数、直接经济损失相

对值等灾情指标，给出适用于生产安全事故的等级划分方案、灾度计算模型及等级评定工作流程，

通过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等级评定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。本文给出的灾害等级划分方案可扩充性

好，灾度计算模型有严格的数学推导，具有统一的形式，灾度值受单项评级最高的损失指标控制，

并考虑其他损失指标的贡献。对不同的灾害类型，即使选用的损失指标类型和数量不同，也能进

行统一的灾害等级评定和比较。本文的灾度模型可视为修正的“或模型”，能考虑多个损失指标的

影响和贡献。对自然灾害的灾情统计建议：加强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员分类统计、转移安置人数

及时长的分类统计，以更好地反映自然灾害损失大小、影响程度及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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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　引言

灾害等级划分是灾害理论研究和灾害分级管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。灾害等级合理划分

与评定是灾后损失程度和影响程度评价的基础，也是编制应急预案、进行应急准备、分级响

应、救助与恢复等工作的基础。事前分级标准与灾后救援的紧急程度密切相关。

马宗晋（１９９０）根据我国自然灾害情况，首次引入了“灾度”（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）概念，认
为灾度是某次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大小和影响程度，是灾害等级大小的定量表述，并将自然灾

害根据灾情划分为巨灾、大灾、中灾、小灾、微灾等五个灾度。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

合研究组（１９９４）建议把死亡达 １万人、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００亿元人民币（１９９０年价格）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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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灾害划为巨灾，以下每降低一个数量级，降低一个灾度。于庆东（１９９３）、冯利华（２０００）讨
论并建立了灾度评价方法和模型。国家减灾委员会、科学技术部抗震救灾专家组（２００８）、史
培军等（２００９）将灾情指标用于重大灾害事件严重程度的评估，构建了由死亡和失踪人口、房
屋倒塌、转移安置人口、平均地震烈度和地质灾害程度等多指标组成的综合灾情指数，利用

综合灾情指数来评定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不同灾区的受灾严重程度，在地震应急、救援和重建
过程中发挥了指导作用。

在国际上，目前尝试建立统一或通用的灾害分级及定量评价模型，以便于评定和量度灾

害大小和影响程度。Ｎｏｙ（２０１５）提出聚合灾害影响度量的新方法，用“生命年”作为衡量灾
害损失的量化指标，定量评价灾害的影响；Ｃａｌｄｅｒａ等（２０２２）建议了通用自然灾害严重程度
分类方案，对灾害的影响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测量、描述、比较、评级和分类，但该方案仅用到

死亡失踪人数这一个重要指标，未能给出综合考虑多个损失指标的评级模型。

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，徐国栋等（２０２２、２０２３）建立了二维和多维灾度计算模型，用来评
价地震灾害的严重程度。该灾度模型有严格的数学基础，当评价指标的数量和类型发生变

化时，计算模型的形式保持不变，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灵活性。本文进一步将这个灾度模型

应用于洪涝等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（人为灾害）。

本研究采用以下概念和术语：①灾害类型。按成因将灾害类型划分为自然灾害（如地
震灾害、气象灾害、地质灾害、海洋灾害等）、人为灾害（如事故灾害、卫生灾害、政治灾害等）

和人为自然灾害（如环境污染引起的酸雨、水库修建引起的诱发地震等）三大类（马宗晋，
１９９０；Ｂｅｌｏｗｅｔａｌ，２００９）。②灾情（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ｌｏｓｓ）与损失指标。灾情指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，
只与损失有关，可由多个损失指标进行表述，如死亡人口、受伤人口、转移安置人口、承灾体

破坏程度及其数量、经济损失（直接经济损失、间接经济损失等）、资源与环境破坏等，需要能

够定量表示。③各项损失指标之间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。损失指标之间没有重复计量，称
这两个损失指标是独立的。如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、直接经济损失、间接经济损失等，这几个

指标之间没有重复计量，是相互独立的。而房屋破坏程度及其数量与直接经济损失之间有

重复计量，则这两个指标是非独立的。④灾度与灾害等级。灾度是灾情的综合量度，表示灾
害的综合损失程度和影响程度，可采用多个独立损失指标给出灾情严重程度的综合定量表

达，并根据灾度值综合评定灾害等级。

本文将灾度计算模型应用于洪涝等自然灾害评级，给出了灾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，尝试

建立通用的灾害分级及定量评价模型；并将灾度模型推广应用到人为灾害（如生产安全事

故等）分级与评价；此外，讨论目前生产安全事故评价标准的不足之处，建立合理的生产安

全事故分级评价模型及工作流程。

１　灾度模型介绍

灾害等级 ｉ可划分为若干个等级，从小到大（ｉ取 ０～５）依次为极微灾、微灾、小灾、中灾、
大灾、巨灾（马宗晋，１９９０；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，１９９４），如表１所示。其
中，极微灾是为满足灾害等级完整性的补充；对巨灾等级，可根据实际灾情大小进一步划分

出巨灾Ⅰ、巨灾Ⅱ等。
针对灾害的灾情，可选取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、死亡人数、重伤人数、轻伤人数、受伤人

４１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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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１ 自然灾害等级及其灾度值下限 Ｄｉ、损失指标分级值下限等参数

等级 ｉ
灾害

等级

灾度

分级值

下限

Ｄｉ

指标分级值

直接经济损失

相对值下限

ａｉ（无量纲）

死亡

分级值下限

ｂｉ／人

受伤

分级值下限

ｃｉ／人

重伤

分级值下限

ｇｉ／人

轻伤

分级值下限

ｈｉ／人

转移安置

指标分级值下限

ｒｉ／（人·年）

０ 极微灾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
１ 微灾 ２ ６００ １ １２ ４ ２０ ２００

２ 小灾 ４ ６０００ １０ １２０ ４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

３ 中灾 ６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

４ 大灾 ８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

５ 巨灾Ⅰ １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

６ 巨灾Ⅱ １２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

　　注：①受伤人数＝重伤人数＋轻伤人数。在灾度计算和灾害等级评定中，如只有受伤人数数据，则不使用重伤和轻伤
人数；如提供了重伤人数和轻伤人数，则不使用受伤人数。②假设 ５人轻伤，当量于 １人重伤；４人重伤，当量于
１人死亡；这样可由死亡分级值下限推导出重伤人数和轻伤人数的分级值下限。③当受伤人数没有区分重伤和
轻伤时，假设轻伤、重伤数量比为 ５。受伤人数的分级值根据重伤人数分级值、轻伤人数分级值、轻伤重伤数量比
推导得出。④单个损失指标，损失增加 １０倍，灾害等级提高 １级。⑤本表有较好的扩充性：灾度大于等于 １０为
巨灾，可根据需要，划分出巨灾Ⅰ、巨灾Ⅱ、巨灾Ⅲ等级别；损失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，增加的损失指
标分级值下限要合理。

数等损失指标进行灾害等级评估和灾度值计算，用于灾度值计算的损失指标相互独立（即不

能重复计量）。

考虑到不同地区、不同年代币值的变化，本文采用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作为灾情指标，

即：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＝直接经济损失／人均ＧＤＰ。采用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可以比较不
同国家、不同时间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大小或影响程度，避开了汇率、物价指数等不确

定因素，简化了灾害等级评估模型。

在对直接经济损失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，如果灾害年的人均 ＧＤＰ没有下降或下降轻
微，则可直接用“直接经济损失／灾害年人均 ＧＤＰ”作为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（无量纲）；否
则需要考虑灾害年的大灾或巨灾对人均 ＧＤＰ的影响。借鉴赵阿兴等（１９９３）灾损率的处理
思路，对大灾或巨灾，可采用“直接经济损失／（灾害年前一年人均 ＧＤＰ×物价指数）”作为直
接经济损失相对值（无量纲）。这里的人均 ＧＤＰ建议采用所在国的人均 ＧＤＰ，便于计量和统
一标准；如采用当地（如省、县等）的人均 ＧＤＰ可能造成标准不统一。另外从损失评估角度
看，单位建（构）筑物的维修和重建成本、单位电器（气）和设备等造价，由于市场较统一，落

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没有悬殊的差别；而地区间的人均 ＧＤＰ可能相差悬殊。
对于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的分级，采用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（１９９４）

建议的指标：１９９０年 １００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值为巨灾下限损失值，１９９０年的人均 ＧＤＰ为
１５５８元，１００亿元／１５５８元＝６４１８４８５．２４，巨灾下限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可近似取 ６．０×１０６

单位的人均 ＧＤＰ；巨灾的死亡人数下限值为 １００００人。本研究改进后的自然灾害损失指标
及分级值下限详见表１。

对于地震灾害，直接经济损失（相对值）、死亡人数、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数等是几个重
要的损失指标；而对于洪涝灾害，如果预警和转移安置及时，死亡人数会明显下降，受伤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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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一般较少，因此直接经济损失（相对值）、死亡人数和转移安置人数则是洪涝灾害的重要损

失指标。这里引入转移安置指标（转移安置人数×平均安置时间）作为转移安置的损失指
标。对于严重的地震灾害，同样有较多的转移安置人员，转移安置指标也可纳入地震灾害等

级的评定。

对于转移安置指标的分级，可参考具体灾例和依据当量等效原则进行分级：１９９８年的
长江和淮河洪水灾害，评定为巨灾（高庆华等，２０１２），这一灾害持续了 ５０余天，转移安置了
１６６４万人，平均安置时间假设为 ４个月较合理，得出的转移安置指标为 ５５４．７万人·年，可初
步设定巨灾的下限转移安置指标为 ２００万人·年，则微灾的转移安置指标下限值为
２００人·年（当量于 １人死亡），基本合理。转移安置指标的分级值见表１。

直接经济损失（相对值）、死亡人数、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数可视为大部分自然灾害（如
地震、洪涝、台风等）重要的损失指标；而转移安置指标（人·年）可视为大部分自然灾害重要

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指标。

自然灾害等级评定可采用表１中灾情指标的分级值，按“或模型”和“就高原则”确定地
震灾害的等级。

或模型：如某自然灾害达到大灾及以上等级，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达到或超过 ６０００００；
或死亡人数达到或超过 １０００人；或受伤人数达到或超过 １２０００人；或重伤人数达到或超过
４０００人；或轻伤人数达到或超过 ２００００人；或转移安置指标达到或超过 ２０万人·年。

就高原则：按单个损失指标所能达到的最高灾害等级进行确定。

但“或模型”与“就高原则”只能考虑相对损失最大的指标，其他损失指标的贡献则无法

计入，这使得不同灾害之间的损失相对大小和影响程度有时难以定量比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本文给出自然灾害灾度 Ｄ的计算模型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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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Ｄ为灾度值；ｘ为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（无量纲），ｙ为死亡人数（人），ｚ为受伤人数
（人），ω为转移安置指标（人·年）；ｉ为分级，ｉ＝１，２，３，４，５，…；Ｄｉ为 ｉ分级对应的灾度分级

值下限；ａｉ、ｂｉ、ｃｉ、ｒｉ为相应 ４个主要损失指标第 ｉ等级的下限值；Ａ＝０．０１７（无量纲），

Ｂ＝１０／人，Ｃ＝０．８３／人，Ｒ＝０．０５／（人·年），均是与等级 ｉ无关的常数。Ｄｉ、ａｉ、ｂｉ、ｃｉ、ｒｉ分级值

下限见表１。
如果自然灾害损失数据给出重伤人数 ｕ（人）和轻伤人数 ｖ（人），使用下式计算灾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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ｂｉ
ｙ( )
２

＋
１０

Ｄｉ
２

ｇｉ
ｕ( )
２

＋
１０

Ｄｉ
２

ｈｉ
ｖ( )
２

＋
１０

Ｄｉ
２

ｒｉ
ω( )

２

＋１[ ]
＝ｌｇ［（Ａｘ）２＋（Ｂｙ）２＋（Ｇｕ）２＋（Ｈｖ）２＋（Ｒω）２＋１］ （２）

其中，ｇｉ、ｈｉ分别为重伤人数和轻伤人数第 ｉ等级的下限值（表１）；Ｇ＝２．５／人，Ｈ＝０．５／人，也
是与等级 ｉ无关的常数。

采用式（１）或式（２）计算自然灾害灾度值 Ｄ，依据表１用灾度值 Ｄ评定灾害等级。对某
例自然灾害可根据需要合理选用损失指标，只要选用的损失指标总体上能反映灾害的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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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小和影响程度，损失指标选用的数量和类型不影响灾度值 Ｄ的计算。对大部分自然灾害，
直接经济损失（相对值）和死亡人数是最重要的两个损失指标，在灾度计算中往往起控制作

用；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数、转移安置指标（人·年）等重要程度不会超过直接经济损失（相
对值）和死亡人数这两个指标，在灾度计算中起补充作用。

表２给出了 ２０２２年主要灾害事件和部分典型历史灾害的灾情、灾度值和灾害等级（按
灾度值从大到小排序），总体上灾害等级排序和划分合理。从表２给出的历史灾例来看，对
自然灾害的灾情统计应加强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员分类统计、转移安置人数及时长的分类
统计，以更好地反映自然灾害损失大小、影响程度及范围。

２　灾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及应用推广

２．１　自然灾害灾度模型表达式
本研究将直接经济损失（相对值）、死亡人数、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数、转移安置指标等

作为自然灾害的重要损失指标。损失指标可根据自然灾害类型进行适当增减，这里总结 ｎ
个损失指标的自然灾害灾度模型表达式。

如果某一自然灾害灾度模型需要用到 ｎ个损失指标，划分为 ｋ个灾害等级，假设这些损
失指标为（ｘ１，ｘ２，…，ｘｎ），第 ｉ级灾度 Ｄｉ所对应的单损失指标分级值下限分别为（ａ１，ｉ，ａ２，ｉ，
…，ａｎ，ｉ），则第 ｉ级灾度的下等值面方程为

ｘ１
ａ１，ｉ( )

２

＋
ｘ２
ａ２，ｉ( )

２

＋… ＋
ｘｎ
ａｎ，ｉ( )

２

＝１，ｉ＝１，…，ｋ （３）

　　在这个等值面上，要求每点的灾度值相等且为 Ｄｉ。Ｄｉ为灾害等级 ｉ的下限灾度值，并规
定 Ｄｉ为大于等于 ０的偶数，且 Ｄｉ＋１－Ｄｉ＝２。由此构造的自然灾害灾度 Ｄ计算模型的表达式
为

Ｄ＝ｌｇ
１０

Ｄｉ
２

ａ１，ｉ
ｘ１( )

２

＋
１０

Ｄｉ
２

ａ２，ｉ
ｘ２( )

２

＋… ＋
１０

Ｄｉ
２

ａｎ，ｉ
ｘｎ( )

２

＋１[ ] （４）

　　式（４）中损失指标｛ｘｊ｝的 ｉ级灾度分级值下限｛ａｊ，ｉ｝的取值应符合式（５）和式（６）

ａｊ，ｉ＝βｊ×１０
ｍｉ，ｊ＝１，…，ｎ；ｉ＝１，…，ｋ （５）

其中，βｊ是与 ｉ无关的常数，ｍｉ为大于等于０的整数，且 ｍｉ＋１－ｍｉ＝１。简单来说，对单个灾害
损失指标，损失值每提高 １０倍，灾度增加一级，即｛ａｊ，ｉ｝的取值满足下式

ａｊ，ｉ＋１
ａｊ，ｉ

＝１０，ｉ＝１，…，ｋ－１ （６）

　　而式（４）中 １０
Ｄｉ
２／ａｊ，ｉ( ) 是与 ｉ无关的常数。如果令

Ａｊ＝１０
Ｄｉ
２／ａｊ，ｉ （７）

　　则有
Ｄ＝ｌｇ［（Ａ１ｘ１）

２＋（Ａ２ｘ２）
２＋… ＋（Ａｎｘｎ）

２＋１］ （８）
　　在式（４）和式（８）中加１，是考虑到灾害造成的损失很小或为零时，防止灾度 Ｄ出现负数
或灾度 Ｄ＝ｌｇ（０）。

本研究模型通用之处在于当自然灾害类型不同、使用的损失指标及个数不同时，依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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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表
２

部
分
自
然
灾
害
的
灾
情
、
本
研
究
给
出
的
灾
度
值
及
灾
害
等
级

序 号
发
生
时
间

灾
害
事
件

直
接
经
济

损
失
／亿
元

人
均
Ｇ
Ｄ
Ｐ

／元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
相
对
值
（
无
量
纲
）

死
亡
失
踪

人
数

重
伤

人
数

轻
伤

人
数

受
伤

人
数

转
移
安
置
人
数

／万
人

安
置
时
长

／月
转
移
安
置
指
标

／（
人
·
年
）

灾
度

灾
害

等
级

１
１９
７６
年
７
月

唐
山
地
震

１３
２．
７５

３２
９

４０
３４
９５
４４
．１

２４
２５
００

１６
７５
００

５４
１１
００

７０
８６
００

１２
．８
２
巨
灾
ＩＩ

２
１９
５４
年

长
江
洪
水

１０
０．
００

１４
４

６９
４４
４４
４４
．４

３３
００
０

１２
．１
６
巨
灾
ＩＩ

３
２０
０８
年
５
月

汶
川
地
震

８５
２３
．０
９

２２
６９
８

３７
５４
９９
６０
．３

８７
１５
０

３７
４６
４３

１５
１０
．６
２０
７

６．
０

７５
５３
１０
３．
５

１２
．１
４
巨
灾
ＩＩ

４
１９
９８
年

江
淮
洪
水

２１
０４
．４
０

６３
９２

３２
９２
２４
０３
．０

２２
９１

１６
６４
．０
００
０

４．
０

５５
４６
６６
６．
７

１１
．５
８
巨
灾
Ｉ

５
１９
７５
年

河
南
洪
水

１０
０．
００

３２
９

３０
３９
５１
３６
．８

２６
００
０

１１
．５
１
巨
灾
Ｉ

６
１９
８８
年
１１
月

澜
沧
耿
马
地
震

２０
．５
０

１３
６６

１５
００
７３
２．
１

７４
８

３７
５９

３９
９２

７７
５１

２０
０．
００
００

３．
０

５０
００
００
．０

９．
１５

大
灾

７
２０
２１
年
７
月

河
南
暴
雨

１２
００
．６
０

８０
９７
６

１４
８２
６６
１．
５

３９
８

８．
８０

大
灾

８
２０
２２
年
６
月

闽
赣
湘
洪
涝

４３
３．
０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５０
５２
６２
．７

２９
６２
．９
００
０

１．
０

５２
４１
６．
７

７．
８９

中
灾

９
２０
２２
年
３
月

珠
江
洪
涝

２７
８．
２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３２
４６
２８
．３

３７
５０
．２
００
０

１．
０

４１
８３
３．
３

７．
５３

中
灾

１０
２０
２２
年
９
月

泸
定
地
震

１５
４．
８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１８
０６
３４
．３

１１
７

４２
２

８．
００
００

１．
０

６６
６６
．７

７．
０２

中
灾

１１
２０
２２
年
２
月

南
方
冰
冻

７８
．９
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９２
０６
７．
５

０．
８４
００

０．
５

３５
０．
０

６．
３７

中
灾

１２
２０
２２
年
８
月

辽
宁
洪
涝

７６
．０
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８８
６８
３．
５

３．
４０
００

１．
０

２８
３３
．３

６．
３４

中
灾

１３
２０
１１
年
３
月

云
南
盈
江
地
震

２３
．８
５

３５
１８
１

６７
７９
２．
３

２５
１３
４

１８
０

３１
４

６．
１６

中
灾

１４
２０
２２
年
７
月

暹
芭
台
风

３１
．２
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３６
４０
６．
９

７．
００
００

０．
２

１１
６６
．７

５．
５７

小
灾

１５
２０
２２
年
７
月

四
川
洪
涝

２４
．８
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２８
９３
８．
８

３６
１．
４０
００

１．
０

１１
６６
．７

５．
５６

小
灾

１６
２０
２２
年
８
月

青
海
大
通
洪
灾

６．
９０

８５
６９
８

８０
５１
．５

３１
０．
３３
００

１．
０

２７
５．
０

５．
０６

小
灾

１７
２０
０８
年
１
月

西
藏
当
雄
地
震

４．
１１

２２
６９
８

１８
１２
３．
６

１０
１４

４６
６０

５．
０１

小
灾

　
　
注
：
①
本
表
包
括
２０
２２
年
主
要
灾
害
事
件
和
部
分
典
型
历
史
灾
害
，
并
按
灾
度
值
从
大
到
小
排
序
。
②
如
果
某
例
灾
害
有
重
伤
和
轻
伤
数
据
，
则
使
用
重
伤
和
轻
伤
数
据
计
算
灾
度
值
；
如
果
只

有
受
伤
数
据
（
没
有
区
分
重
伤
和
轻
伤
）
，
则
采
用
受
伤
数
据
计
算
灾
度
值
。
③
安
置
时
长
为
平
均
值
，
一
般
没
有
统
计
，
只
能
按
灾
情
进
行
粗
略
估
计
；
只
要
时
长
估
计
不
是
特
别
离
谱
，
灾
度

值
一
般
变
化
不
大
。
如
１９
９８
年
的
江
淮
洪
水
，
安
置
时
长
从
４
个
月
增
加
至
８
个
月
，
灾
度
值
由
１１
．５
８
增
至
１１
．７
８；
２０
０８
年
汶
川
地
震
安
置
时
长
从
６
个
月
增
加
至
１２
个
月
，
灾
度
值
由

１２
．１
４
增
至
１２
．２
６。
④
在
历
史
灾
例
中
，
只
要
有
主
要
损
失
指
标
，
就
能
给
出
合
理
的
灾
度
值
；
部
分
损
失
指
标
统
计
缺
失
，
如
受
伤
人
数
、
重
伤
和
轻
伤
人
数
、
转
移
安
置
人
数
等
，
对
灾
度
值

精
度
稍
有
影
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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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比较灾度大小和评定灾害等级。

２．２　灾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
以上模型的分级指标均采用式（５）的形式，即某一常数乘以 １０的几次方，构建灾度计算

模型时也采用以 １０为底的对数。
这里写出更一般的表达式，灾害等级划分数为 ｋ，损失指标的数量为 ｎ，分级指标采用某

一常数乘以 ｐ的几次方，即采用更一般的值 ｐ为对数底，表示某一指标值增加 ｐ倍，则灾度
增加 １级。灾度分级值下限 ａｊ，ｉ表示为

ａｊ，ｉ＝βｊ×ｐ
ｍｊ，ｉ，ｊ＝１，２，…，ｎ；ｉ＝１，２，…，ｋ （９）

其中，ｊ表示第ｊ个损失指标，ｉ表示第 ｉ个灾害等级，ｍｊ，ｉ为大于等于０的整数，且ｍｊ，ｉ＋１－ｍｊ，ｉ＝１。
对单个灾害损失指标，损失值每提高 ｐ倍，灾度增加一级，则 ａｊ，ｉ的取值需满足下式

ａｊ，ｉ＋１
ａｊ，ｉ

＝ｐ，ｉ＝１，２，…，ｋ－１ （１０）

　　相应的灾度 Ｄ计算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

Ｄ＝ｌｏｇｐ
ｐ
Ｄｉ
２

ａ１，ｉ
ｘ１( )

２

＋
ｐ
Ｄｉ
２

ａ２，ｉ
ｘ２( )

２

＋… ＋
ｐ
Ｄｉ
２

ａｎ，ｉ
ｘｎ( )

２

＋１[ ] （１１）

　　式（１１）即为本研究给出的灾度模型一般表达式，其中 ｎ是可以大于 ｐ的。
２．３　生产安全事故分级及评定

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９日发布的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４３９号），根
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对事故进行分级，如表３所示。

表 ３ 生产安全事故分级

事故分级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

特别重大事故 ≥３０ ≥１００ ≥１亿元人民币

重大事故 ≥１０ ≥５０ ≥５０００万人民币

较大事故 ≥３ ≥１０ ≥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

一般事故 ＜３ ＜１０ ＜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币

依据表３，按“或模型”和“就高原则”确定事故等级。该分级方式简单易操作，但存在以
下缺点：

缺点①：三个指标在分界点上数值变化明显不同。如死亡人数分级值为 ３０、１０、３，相邻
等级相差约 ３倍，而重伤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相邻分级值则相差 ５倍和 ２倍。

缺点②：直接使用直接经济损失这一指标。由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等因素，需要每
隔几年对该指标进行修正，否则 ２００７年的 １亿元和 ２０２０年的 １亿元价值是不相同的。

缺点③：“或模型”与“就高原则”只能考虑损失最大的指标，其他损失指标的贡献则无
法计入，导致不同事故之间的损失程度有时难以定量比较。例如死亡 ２９人的事故与死亡 ２９
人且重伤 ３０人的事故评级相同，说明“或模型”与“就高原则”有时给出的相对评级是不合
理的。按本文的模型，前者为重大事故，而后者为特别重大事故。

缺点④：一些生产安全事故中有轻伤数据，目前的分级没有考虑轻伤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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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点⑤：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分级不合理的情况。如某次事故死亡５人、重伤５０人，属
重大事故；但某一重伤人员不治出现死亡，则变成事故死亡 ６人、重伤 ４９人，属一般事故；
但明显后者损失大于前者。对定量的评估模型，要求后者的评级值要高于前者；但在某些

特定的情况下，会出现后者的定量评级值小于前者的不合理情况。

将灾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（１１）推广应用于事故等级评定，令 ｐ＝３；灾度分级值 Ｄｉ为大
于等于 ０的偶数，且 Ｄｉ＋１－Ｄｉ＝２；损失指标可采用死亡人数 ｘ１、重伤人数 ｘ２、轻伤人数 ｘ３和
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 ｘ４。定义灾度 Ｄ来表述生产安全事故（属人为灾害）的损失大小，计算
公式为

Ｄ＝ｌｏｇ３
３
Ｄｉ
２

ａ１，ｉ
ｘ１( )

２

＋
３
Ｄｉ
２

ａ２，ｉ
ｘ２( )

２

＋
３
Ｄｉ
２

ａ３，ｉ
ｘ３( )

２

＋
３
Ｄｉ
２

ａ４，ｉ
ｘ４( )

２

＋１[ ]
＝ｌｏｇ３［（Ａ１ｘ１）

２＋（Ａ２ｘ２）
２＋（Ａ３ｘ３）

２＋（Ａ４ｘ４）
２＋１］ （１２）

其中，Ａ１＝３．００／人；Ａ２＝０．７５／人；Ａ３＝０．１５／人；Ａ４＝０．０１７（无量纲），与等级 ｉ无关。生产
安全事故损失指标（死亡人数 ｘ１、重伤人数 ｘ２、轻伤人数 ｘ３和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 ｘ４）的分

级值下限要满足式（９）和式（１０）的要求，因此不能直接采用表３中的分级值。按式（９）和式
（１０）建立的指标分级值、生产安全事故灾度分级值 Ｄｉ，如表４所示。对数底和指数底为 ３，
表示某一损失指标值增加 ３倍，灾度增加 １级。式（１２）使用了 ４个生产安全事故损失指标，
可称为四维事故灾度计算公式，该公式可有效解决缺点①、缺点②、缺点③和缺点④，但不能
完全解决缺点⑤（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解决缺点⑤）。

表 ４ 本研究给出的生产安全事故分级、灾度值下限、损失指标及分级值下限

等

级

ｉ

事故

等级

灾度

分级值

下限

Ｄｉ

对

数

底

数

ｐ

分级指标及分级值下限 对应不同年份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死亡分级值

下限 ａ１，ｉ
／人

重伤分级值

下限 ａ２，ｉ
／人

轻伤分级值

下限 ａ３，ｉ
／人

直接经济损失

相对值下限 ａ４，ｉ
（无量纲）

２００７年直接
经济损失

／万元

２０２０年直接
经济损失

／万元

１ 安全问题 ０

３

０ ０ ０ ０ ０ ０

２ 一般 ２ １×３０＝１ ４×３０＝４ ２０×３０＝２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５＝１７６．１７５ ３３３．５７ １２６８．４５

３ 较大 ４ １×３１＝３ ４×３１＝１２ ２０×３１＝６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６＝５２８．５２５ １０００．７１ ３８０５．３６

４ 重大 ６ １×３２＝９ ４×３２＝３６ ２０×３２＝１８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７＝１５８５．５７５ ３００２．１３ １１４１６．０８

５特别重大Ⅰ ８ １×３３＝２７ ４×３３＝１０８ ２０×３３＝５４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８＝４７５６．７２５ ９００６．３８ ３４２４８．２３

６特别重大Ⅱ １０ １×３４＝８１ ４×３４＝３２４ ２０×３４＝１６２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９＝１４２７０．１７５ ２７０１９．１５ １０２７４４．６９

７特别重大Ⅲ １２ １×３５＝２４３ ４×３５＝９７２ ２０×３５＝４８６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１０＝４２８１０．５２５ ８１０５７．４５ ３０８２３４．０７

８特别重大Ⅳ １４ １×３６＝７２９ ４×３６＝２９１６ ２０×３６＝１４５８０ ０．７２５×３１１＝１２８４３１．５７５ ２４３１７２．３４ ９２４７０２．２０

　　注：①表中的分级值和灾度模型采用死亡人数、重伤人数、轻伤人数、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这 ４个指标。②单个损失
指标每增加 ３倍，事故等级增加 １级。③为直观给出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分级的大小，给出了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２０年
对应的直接经济损失值，可以看出，由于 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２０年人均 ＧＤＰ变化很大，对应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有很大变
化。④本表有较好的扩展性，生产安全事故的灾度值 Ｄ大于等于 ８为特别重大事故，可根据灾度值及事故分级
需要，划分出特别重大Ⅰ、特别重大Ⅱ、特别重大Ⅲ、特别重大Ⅳ等级别。

这里采用４个损失指标来确定生产安全事故的灾度值 Ｄ，只要损失指标的分级值下限选
取合理，损失指标的个数可以大于 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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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期 徐国栋等：灾度模型的一般表达式及应用

若要完全解决缺点⑤，需将死亡人数、重伤人数和轻伤人数合并为人员死亡当量。即
人员死亡当量数 ＝死亡人数 ＋重伤人数 ／４＋轻伤人数 ／２０ （１３）

　　根据表２，１人死亡相当于 ３～５人重伤，这里取 １人死亡相当于 ４人重伤；另取 １人重
伤当量于 ５人轻伤。

建议将轻伤人数也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等级评估。可采用人员死亡当量和直接经济损失

相对值这两个指标来评定生产安全事故等级，这时灾度模型简化为二维表达式，即

Ｄ＝ｌｏｇ３
３
Ｄｉ
２

ａ１，ｉ
ｘ１( )

２

＋
３
Ｄｉ
２

ａ４，ｉ
ｘ４( )

２

＋１[ ] （１４）

其中，ｘ１为人员死亡当量数，ｘ４为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。生产安全事故灾度 Ｄ的计算公式
形式、灾度分级值下限 Ｄｉ与所用损失指标个数无关。式（１２）不能完全消除缺点⑤，式（１４）
则可完全消除缺点⑤。

采用式（１２）出现缺点⑤的可能性很小，因此认为生产安全事故灾度计算模型采用式
（１２）或式（１４）二维退化模型均可以。

建议生产安全事故评级的工作流程可分为两步：

（１）根据表４的指标及分级值，用“或模型”和“就高原则”给出生产安全事故的初步评
级；

（２）在最终事故报告中，采用式（１２）或式（１４）给出最终的生产安全事故评级。
本文采用假设的试验数据点验证了事故灾度模型的有效性，如表５所示。其中序号

１～３的数据点没有出现损失减小而灾度增加的缺点⑤，而序号 ９～１２的数据点则出现了损
失减小而灾度增加的缺点⑤。

由于 Δ个重伤人员因不治而转化为死亡人员，这时式（１２）计算的灾度 Ｄ应当有所增
加，容易给出灾度 Ｄ合理变化的条件

［Ａ１（ｘ１＋Δ）］
２＋［Ａ２（ｘ２－Δ）］

２≥ （Ａ１ｘ１）
２＋（Ａ２ｘ２）

２
（１５）

即

ｘ２－
１
２
Δ

ｘ１＋
１
２
Δ
≤
Ａ２１
Ａ２２
＝１６ （１６）

　　即当死亡人数 ｘ１、重伤人数 ｘ２与重伤不治人数 Δ满足式（１６）时，由于重伤不治引起的
灾度值变化会合理增加，否则会出现人口损失增加而灾度 Ｄ减少的不合理情况。式（１６）和
表５中序号 ９～１２数据试验表明：当重伤人数高于死亡人数 １０倍以上，当少量重伤人员重
伤不治时，灾度 Ｄ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的减少；而这种情况在实际的生产安全事故中，基本不
可能出现（当重伤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十倍以上，部分重伤人员不治死亡，可能会出现缺

点⑤）。
表５还比较了四维事故灾度公式（１２）中加１和不加１的区别：灾度小时加１更合理，灾

度不出现负值；灾度较大时，加 １引起的偏差很小可忽略不计。
对自然灾害灾度的计算也有类似特点。当式（１）中死亡人数 ｙ、受伤人数 ｚ、受伤不治人

数 Δ满足式（１７）时，灾度值是合理的，否则也会出现缺点⑤。同样，在灾度计算时，出现缺

１２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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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５ 数据试验（假设生产安全事故损失值，由灾度模型确定事故灾度并评定事故等级）

序号
死亡

人数

重伤

人数

直接经济损失

相对值

（无量纲）

直接经济损失

（２００７年价）
／万元

四维事故

灾度

（加 １）

四维事故

灾度

（不加 １）

死亡

当量

／人

二维

事故

灾度

评级变化

（规范→
本文模型）

１ ２６ ９８ ０ ０ ８．５１０ ８．５１０ ５０．５０ ９．１４ 重大→特别重大

２ ２５ ９９ ０ ０ ８．４８２ ８．４８２ ４９．７５ ９．１１ 重大→特别重大

３ ２４ １００ ０ ０ ８．４５５ ８．４５４ ４９．００ ９．０９ 特别重大

４ ７ ３０ ０ ０ ６．２３９ ６．２３８ １４．５０ ６．８７ 较大→重大

５ ２ １１ １７６ ３３３．２４ ４．３１１ ４．３０３ ４．７５ ４．８８ 较大

６ ０ ３ １０ １８．９３ １．６４５ １．４８１ ０．７５ １．６４ 安全问题

７ ０ １ １ １．８９ ０．４０６ －０．５２３ ０．２５ ０．４１ 安全问题

８ ０ ０ １０ １８．９３ ０．０２６ －３．２２６ ０ ０．０３ 安全问题

９ ４ ９７ ０ ０ ７．８２９ ７．８２９ ２８．２５ ８．０８
重大→特别重大

１０ ３ ９８ ０ ０ ７．８３７ ７．８３７ ２７．５０ ８．０３

１１ ２ ９９ ０ ０ ７．８４８ ７．８４８ ２６．７５ ７．９８
特别重大→重大

１２ １ １００ ０ ０ ７．８６２ ７．８６１ ２６．００ ７．９３

　　注：①表中试验数据均假设轻伤人数为 ０，序号 １～３（标数据）表示有重伤人员出现不治死亡的情况。死亡人数与

重伤人数相差不悬殊，四维灾度合理，由上至下渐减。②采用公式（１２）计算四维事故灾度，比较加 １和不加 １的
区别（标数据）：灾度较大时，加 １影响不大；灾度较小时，加 １不出现负值。③试验数据序号 ９～１２（标数

据）表示有重伤人员出现不治死亡的情况。死亡人数与重伤人数相差悬殊，四维灾度（标数据）模型出现不

合理，由上至下渐增。使用公式（１４）计算二维灾度，数值合理，由上至下渐减。实际灾例中不可能出现数据序号
９～１２中重伤人数远大于死亡人数的情况。④序号 １２的试验数据评级为重大，是因为本文模型要求将特别重大
事故的重伤人数分级值下限由 １００人修改为 １０８人。⑤序号 ９～１２试验数据的四维事故灾度大小出现了不合理
现象，采用死亡当量代替死亡人数的二维指标，事故灾度消除了不合理现象。

点⑤的可能性很小（当受伤人数超过死亡人数达百倍以上，部分受伤人员不治死亡，可能会
出现缺点⑤）。

ｚ－
１
２
Δ

ｙ＋
１
２
Δ
≤
Ｂ２

Ｃ２
＝１４４ （１７）

　　实际评估中，使用本文的灾度计算模型评定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等级，缺点⑤基本不
可能出现。

表６给出了部分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的灾情、灾度值和等级评定，并按灾度值从小到大排
序。可以看出，本文灾度模型的评价结果合理。

２．４　灾害等级评估中的“或模型”和“并模型”讨论
在灾害（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）等级评估中，“或模型”合理，而“并模型”不合理。

于庆东（１９９３）指出“并模型”的不合理性：在损失指标空间内存在不能划分等级的区域。从
实用角度来看，当某一指标出现很大的损失值，而另一项指标的损失值很小，采用“并模型”

会出现实际损失很大，但某一指标值达不到评级要求，导致灾害等级评不上去的不合理情

况。

本文的灾度模型实际为修正的“或模型”，能考虑多个灾害或事故损失指标的影响和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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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表
６

部
分
典
型
生
产
安
全
事
故
的
灾
情
、
灾
度
值
和
等
级
评
定

序
号

发
生
时
间

事
件
名
称

死
亡

人
数

重
伤

人
数

轻
伤

人
数
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
（
当
年
价
）

／万
元

人
均
Ｇ
Ｄ
Ｐ

（
当
年
价
）

／元

直
接

经
济
损
失

相
对
值

四
维

灾
度

死
亡

当
量

／人

二
维

退
化

灾
度

灾
度

变
化 ／％

规
范

分
级

本
文
评
级

１
２０
２１
年
６
月

汝
城
县
房
屋
坍
塌

５
０

７
７３
４．
００

８０
９７
６

９０
．６
４

４．
９４
８

５．
３５

５．
０６
５

２．
３６
６

较
大

较
大

２
２０
２１
年
９
月

大
连
坤
马
燃
气
爆
炸

９
０

４
１７
９７
．５
０

８０
９７
６

２２
１．
９８

６．
０１
９

９．
２０

６．
０５
８

０．
６４
４

较
大

重
大

３
２０
１９
年
５
月

上
海
厂
房
坍
塌

１２
１０

３
３４
３０
．０
０

７０
８９
２

４８
３．
８３

６．
６０
８

１４
．６
５

６．
９１
９

４．
７０
８

重
大

重
大

４
２０
２０
年
１
月

太
原
台
骀
山
滑
世
界
火
灾

１３
０

１５
１７
８９
．９
７

７２
４４
７

２４
７．
０７

６．
６８
４

１３
．７
５

６．
７８
１

１．
４６
６

重
大

重
大

５
２０
２１
年
７
月

苏
州
四
季
开
源
酒
店
坍
塌

１７
０

５
２６
１５
．０
０

８０
９７
６

３２
２．
９４

７．
１６
９

１７
．２
５

７．
１９
５

０．
３６
４

重
大

重
大

６
２０
２０
年
８
月

襄
汾
聚
仙
饭
店
坍
塌

２９
１０

１８
１１
６４
．３
５

７２
４４
７

１６
０．
７２

８．
１３
９

３２
．４
０

８．
３３
３

２．
３８
４

重
大

特
别
重
大
Ｉ

７
２０
２０
年
３
月

泉
州
欣
佳
酒
店
坍
塌

２９
０

４２
５７
９４
．０
０

７２
４４
７

７９
９．
７６

８．
１５
７

３１
．１
０

８．
２７
７

１．
４６
８

重
大

特
别
重
大
Ｉ

８
２０
２２
年
４
月

长
沙
自
建
房
倒
塌

５４
０

９
９０
７７
．８
６

８５
６９
８

１０
５９
．２
８

９．
２７
３

５４
．４
５

９．
２８
８

０．
１６
０

特
别
重
大

特
别
重
大
Ｉ

９
２０
１３
年
１１
月

青
岛
输
油
管
道
爆
炸

６２
０

１３
６

７５
００
０．
００

４１
９０
８

１７
８９
６．
３４

１０
．７
０３

６８
．８
０

１０
．７
５６

０．
４９
０

特
别
重
大

特
别
重
大
Ⅱ

１０
１９
８９
年
８
月

黄
岛
油
库
火
灾

１９
０

１０
０

３５
４０
．０
０

１４
１０

２５
１０
６．
３８

１１
．０
４６

２４
．０
０

１１
．０
５４

０．
０７
５

特
大
火
灾

特
别
重
大
Ⅱ

１１
２０
１５
年
８
月

天
津
港
火
灾
爆
炸

１６
５

５８
７４
０

６８
６６
００
．０
０

４９
３５
１

１３
９１
２５
．８
５

１４
．１
８７

２１
６．
５０

１４
．２
１２

０．
１７
５

特
别
重
大

特
别
重
大
Ⅳ

　
　
注
：
①
四
维
灾
度
采
用
死
亡
人
数
、
重
伤
人
数
、
轻
伤
人
数
和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相
对
值
４
个
损
失
指
标
，
按
式
（
１２
）
计
算
。
②
二
维
退
化
灾
度
采
用
死
亡
当
量
和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相
对
值
２
个
损
失

指
标
，
按
式
（
１４
）
计
算
。
③
二
维
退
化
灾
度
较
四
维
灾
度
有
所
增
加
，
增
加
量
最
大
不
超
过
４．
８％
，
总
体
上
相
差
较
小
，
可
进
一
步
通
过
优
化
死
亡
当
量
的
计
算
参
数
来
减
小
这
个
偏
差
。

③
２０
１５
年
天
津
港
火
灾
爆
炸
事
故
，
由
于
其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为
６８
．６
６
亿
元
（
相
对
值
为
１３
９１
２５
．８
５
倍
人
均
Ｇ
Ｄ
Ｐ）
，
超
过
了
特
别
重
大
Ⅳ
级
的
直
接
经
济
损
失
相
对
值
下
限
，
至
少
评
为
特

别
重
大
Ⅳ
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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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，优于“或模型”＋“就高原则”。

３　结语

（１）本文给出的灾度计算模型，其灾度值受单项评级最高的损失指标控制，并考虑其他
损失指标的贡献。对不同的自然灾害类型，可根据情况选取不同的损失指标及指标数量，但

能进行统一的灾害等级评价。

（２）本文给出了灾度计算模型的一般表达式（１１），自然灾害的灾度计算模型可视为
ｐ＝１０的情况，而人为灾害（如生产安全事故等）的灾度计算模型可视为 ｐ＝３的情况，其均是
灾度模型一般表达式（１１）的具体应用。

（３）本文给出的自然灾害灾度计算方法，使用直接经济损失相对值、死亡人数、受伤（重
伤＋轻伤）人数、转移安置指标（人·年）等作为损失指标，比较适合地震、洪涝、台风等自然灾
害。但对旱灾等可能不是很适用，因为旱灾的需救助人数和时长是旱灾的重要影响指标，没

有包括在本文的损失指标里。

对自然灾害的灾情统计，应加强受伤（重伤＋轻伤）人员分类统计、转移安置人数及时长
的分类统计，以更好地反映自然灾害损失大小、影响程度及范围。

（４）本文给出的人为灾害灾度计算方法，使用死亡人数、重伤人数、轻伤人数、直接经济
损失相对值等作为损失指标，比较适合生产安全事故等评定。

（５）本文改进了生产安全事故的分级与评价模型，讨论了目前生产安全事故等级评价标
准的不足之处，改进了生产安全事故分级评价工作流程。文中建议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损失

指标分级值、死亡当量计算参数等，还需要进行完善和优化。

（６）本文的灾度模型可视为修正的“或模型”，能考虑多个损失指标的影响和贡献，优于
单纯的“或模型”＋“就高原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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